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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亿通科技”)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

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董事 7名（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人数为 6

人）。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董事分别为：董事黄汪先生、陆云芬女士；独立董事

王小川先生、JINLING  ZHANG女士、刘向明先生、吴敏艳女士。 

3、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黄汪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对象：公司全体董事。 

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4、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决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议案 

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内容请详见2022年10月24日刊登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 

《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详见 2022年 10月 24 日刊登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同时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全票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合肥鲸鱼微电子有限公司与关联方进行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鲸鱼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或“鲸鱼微

电子”）拟与安徽华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华米”）签订《采购框

架协议》和《技术服务协议》，由鲸鱼微电子向安徽华米销售心率传感器模组和芯

片，合同金额为预计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税），以及鲸鱼微电子为推动黄山2s

及相关迭代芯片、齐云山系列芯片研发项目，委托安徽华米及其关联方提供相关

技术支持及定制开发服务，预计服务费累积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含税）。

协议有效期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 

除本次交易外，自2022年初至本披露日，公司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

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1）2021年1月，鲸鱼微电子与安徽华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许

可使用合同》，向安徽华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转租办公用房，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31.13万元（含税），租赁期限为2021年1月15日至2024年4月14日。自2022年初至

本披露日，发生交易金额23.13万元 

（2）2021年3月，合肥鲸鱼微电子有限公司北京公司与北京顺源开华科技有

限公司签订了《房屋许可使用合同》，向北京顺源开华科技有限公司转租办公用房，

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16.25万元（含税），租赁期限为2021年3月15日至2023年7月24

日。自2022年初至本披露日，发生交易金额32.89万元。 

（3）2021年5月，鲸鱼微电子与安徽华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采购框

架协议》，由鲸鱼微电子向安徽华米销售心率传感器模组，合同金额预计不超过人

民币2700万元（含税）。2021年7月20日签订《采购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

称“补充协议”），由鲸鱼微电子继续向安徽华米销售心率传感器模组，总计金额

为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该金额包含安徽华米在本补充协议签订前已向鲸鱼微电

子采购的总金额。协议有效期自2021年6月1日至2022年5月31日。自2022年初至本

披露日，发生交易金额3,172.36万元。 



（4）2022年1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鲸鱼微电子有限公司与安徽华米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续签《采购框架协议》，由鲸鱼微电子向安徽华米销售心率传感器模

组，合同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税）。协议有效期自2022年2月16日起一

年。本协议签署后，前述2021年5月以及2021年7月双方签署的《采购框架协议》《采

购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自动终止。自2022年初至本披露日，发生交易金额约

18,343.23万元。 

（5）自2022年初至本披露日，鲸鱼微电子向安徽华米销售芯片样品交易金额

3.67万元。 

安徽华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顺源开华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黄汪先生控制的企业。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自2022年初至本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及上述交易以外，公

司与关联方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

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此议

案发表了审核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上的公告。 

关联董事黄汪先生、陆云芬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全票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22年 11月 9日下午 14:30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22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上

的公告《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得全票通过。 

 

特此公告。 

 

 



 

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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